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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堙 事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三年 第八十六號 

第三百二 f 二次會議 

-九四八年六月七日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皋d 

t 席 M l F E L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。 

出席者T列各國ft表阿根廷、凡利時、加 

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^克蘭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

國聯邦、4《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一三五臨時議事日程 
(文件S/Agenda 322 ) 

一 通 事 日 f f 。 

二印度尼西亞卩3題 

(甲）斡旋委員會^西部爪哇政治狀況所 

提報吿書(文件S/729)。 

斡;fâ:委員會就《；都拉(Madura)政 

治狀况所提報吿書（文件S/786 )o 

榦旋委員會致安全理事會第二次臨 

時報吿書（文件S/787 )。 

斡旋委員會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 

七曰萬隆、Bandung)聯邦會；！^所提 

報吿畨（文件S/842 )o 

H —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六日&子能委員會主 

席爲提送第三次報隹書事致安全理亊會主 

席函(文件S / 8 1 2及A E C / 3 1 )。 

—H六，通過議事日程 

(逮事H程通^。） 

—三七.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

f澳大利亞代表Mr Hood印度代衷Mr 

Pillai > 荷 蘭 代 ^ Mr van Klcffens ,非律 

賓 代 表 M r L o p e z 印 庹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代 表 

(乙） 

(丙） 

(丁） 

Mr Palar膺主席M，就安3^理事會<>8席。） 

主 席 本 日 i l 事 日 稃 所 列 三 項 文 件 ， m 、 

上次會i« 〔攀三一六次會,《〕討=]&本問题時論 

及，不論吾人所期待之報吿書是否可Wf】*t,安 

埤事會諸理事均希望此項計論能予耱抬舉 

行。刻T吾人業巳接到;^報吿書*已分發 

事。是卽斡旋委員會就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 

日萬隆聯邦會；s所提報吿書〔文件S/842lo 

吾人現擬先就前三件報吿書繼feîFt論，m 

代表如欲4論此項新報吿»，方無7可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上星期四安仝理事會 

〔第三一7«îA會讜]開會荷蘭代表致n'iUÏ, m 

卽 會 , 所 表 亍 ， 希 望 " 授 權 刻 在 印 度 尼 西 

亞 î i行^"之兩造:ÊrrSItM 。依本人tiJ斷Mr 

van Klcfkns蓋^催成功湖畔Z激?辯論將增 

MO-mm ^亊雙方Aiic安+理事會斡旋委員會工 

作之困歸。 

本人具々充分理由，龙吾人町W對》IJ在 

印 廇 尼 西 亞 舉 打 ; 協 助 其 成 功 。 將 近 一 年 

Mw!,當吾人舉行HI度尼西亞問題辯ït之際, 

〔 第 — 八 七 次 本 代 表 圑 首 卽 竭 诫 希 ^ H J 度 

尼西亜之獨立"TW循序漸3(1。本人今日擬狻表 

簡短言-«1，仍將本此稂極精祌立論。 

Mr van KleffensiS^印度尼西亞問遛^ 

癥仏乃tin列二主要「象因。；Si!印度尼西亞 

共和國堅主單一國制度，反對聯邦制。Mr \an 

Klfffens "爲卬度尼西3?之地理及K族It况適 

合力邦制度之建立。該共扣國領釉，先後在 



Linggad，ati及美艦'Renville'號％名贊成聯 

邦計劃〔文件S/649第'人LH及 貝〕,惟彼 

等响如Mr van K l e f ï e n s所 I " 內心似 

仍小能eii方～¦i一國制度0 

安全514^會旣巳1^助"Renville協定^：：成 

立,則道義上自常繼賴維叆聯邦!f刖。如印度 

尼西亞共和國今日反對此!&刖，吾人自巧SJf定 

， 和 履 行 協 定 。 細 閲 斡 旋 委 員 會 所 t a 長 

篇 報 吿 » , 卽 知 M r van Klefïens之言爲無據。 

；和H頒釉之赞成聯邦原刖者非 i f R—人,此 

；^衆所^知之事。故如it"爲共和國反對聯邦 

制係今H剁紛之所由起,本人萬難苟同。 

Mr van kltftens 11'湾解决印度尼西亞門 

題 所 w t f l ^ 之 另 一 原 W , 係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a 

對 該 國 與 ^ 蘭 國 聯 合 之 原 刖 ， 採 取 消 極 態 

度。此項聯合!《刖《<係"Renville'協定之一 

部。如^共和國頜釉今日反對與荷蘭聯合,則吾 

人方可a'爲該共和國未贫履行S》項協定。關 

此節,斡旋委員會報吿書中，無町W證實Mr 

van Klerfens所言之處。 

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之言論〔第三一六 

次 會 ; 並 未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實 " 聯 邦 制 及 印 尼 

與1,蘭聯合二事》所指責。彼所作長篇徵引龎 

博之?^«"1専論«li當F在^都拉及爪Ut西部煽 

aij分裂運動之方策。 

細 閱 斡 旋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卽 知 M r Palar 

一週前在安 5 ^ 理事會所持異確,充分論據。 

仝理事會斡旋委員會明吿吾人，第一次西 

爪 哇 會 ^ 並 非 麼 廣 大 , ^ 要 求 而 召 集 。 余 ^ 報 

吿 書 所 载 西 爪 哇 會 次 至 第 二 次 間 W 及 第 

二次至第三次間之政冶演變史，頗a各該會；；^ 

連績舉^,每次均;^悖代議制及民主精祌,是不 

啻:t傅特性,世代相沿。 

今日印度尼西亞之具實糾矛分Jfe井聯邦制與 

單一國制之爭，其癥結乃在聯邦之組織方法。此 

屮問題蓋爲《成印苽尼西亞聯邦,先應出StK 

主 方 式 , 抑 或 由 荷 蘭 控 制 包 辦 ? 倘 力 式 钮 

成，印度尼西^共和國自可在聯邦中佔S俊越 

地位，如由蘭包辦,刖在聯邦政府中，印廑尼 

西亞共和國势;It -失 if ,權勢。依本代去圑所 

見，此乃問題之其實癥結所在。 

Mr van K l e f ï e n s 曾 謂 此 等 會 之 政 冶 

决 < « 將 視 爲 臨 時 辦 法 ， 本 人 呤 悉 此 頗 感 欣 

«。據本人所知,此語之啻，蓋Sii現下之臨時政 

權是否麼繼镄維持,而fix 正式政府,將抹全民 

表 决 方 式 决 定 之 。 吾 人 此 項 保 證 尙 j ; i 相 赏 

滿,， tB非完全滿f 。安全理事會Jljiî^處理啄什 

米爾（Kashmir)問題時,狻得相當經驗。在^ 

時之It^JlT,們欲舉^^公平而正直之全民表决， 

甚爲困難。嚓什米if之駐求係印/支軍隊，現1啄 

什米爾政府馏釉又復親印，因此吾人3"爲投禀 

人士所受之政冶軍事膨力自應特M加 f防範。 

印度尼西亞g 1 ti產生親î"f新政權，本人W爲 

最後仝民表决將由此等新政權辦理。全民表决 

在此等形勢"T舉行,其公《正直ft質，安全理事 

會"^否將E"爲滿啻,本人頗爲疑惑0 

印度尼西亞代表已對荷蘭當局樹立馬都拉 

及西爪眭新政權一 tu ，加W猛？'！之扦擊。本代表 

團 莉 建 理 事 ^ %斡旋委員*設^=在馬都拉及 

西爪哇舉d確實公平而正iâ之全民表决。如爭 

當事兩造能自動協;《I,採取其他解决方式自 

^別論。本人出此項建̶pis, jè具發表何等新方 

策，a非敷陳何項新原刖。本人之g紙&要求確 

實履4亍"Renville 協定而巳。 

本 人 於 桔 束 演 H P I W 前 ， 願 對 蘭 赏 局 , 所 

表亍。豳^局前爲實施Lmggadiati協定，你 

採 ' 殺 祯 措 施 。 此 次 赏 施 R e n v i l l e 協 5 L , 

希^荷豳^局，:^再繼賴採取綏靖'措施。M r 

van K l e f f e n s 誠 能 向 吾 人 保 證 ， S 政 

府將堅持W和平方式解决門題，刖本人將Jà無 

限欣慰。 

Mr PILLAI (印度）安仝现事會》1〗已接狻 

斡旋委員會報吿書四件，其巾二件論述西爪啐 

及馬都拉最近政冶演變。此等:ft勢如長此耱賴， 

將令該共和國«1 土四分五裂。依BP Linggadjati 

協 定 第 一 條 之 規 定 ， 蘭 政 府 承 共 和 国 政 府 

對爪味、冯都拉及蔴門答臘"使事實上之權力。 

^ 項 條 款 復 規 定 " 同 盟 H 及 荷 蘭 罩 隊 所 佔 據 

之地區將抹相万合作方式=«1漸併入共相國颌 

土 e 麵割裂共相S頜土之表亍。 

Lmggadjati協定簽盯後，荷蘭i局曾攻赂 

共和國領土，停戟協定復W其他廣大地區劃歸 

蘭政府。但停戟協定之爲臨時措施1&1«剴切 

曉喩。此項措施又係一種維持政冶現狀之辦&, 

喑TT齄方同#&停戰後政冶12)5+1〗期間，任何一 

方不得採取損害他方地位之4于動。 

附則第四項!：文件S/649第九七頁〕規定 

爪哇、馬都拉、蘇門答臘各地1£居民是?>M"稱 



戌 和 國 - 部 成 印 度 尼 ù 亞 聯 邦 某 一 邦 之 一 部 

- 事 ， 嗯 " 全 民 表 决 方 法 决 定 之 , 或 經 雙 方 協 

^，採取其他適當方式解决。故itilï !f刖第四項 

〔文件S/649，第七二頁〕所定5>R农决舉行" 

前自樹#政權，脱離印度尼西35,顯係附JW 

第四項與夫所々一切If則所不能容訂之事。吾 

A^;?'定此際任何分割共和國颌土之企圖均不符 

"Renville"協定之明文规定及精神。 

發動印度尼西亞分裂運動W及割裂共和國 

之計劃,决不能於倉卒之間擬定實行。-切證據 

皆表明茲事係一種預爲計^,部署周詳之行動。 

第 一 次 西 爪 哇 會 議 舉 行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十 二 

日至十九日，較安全理事會通^—九四七年十 

—月一日决;a案爲先〔文件S/597D。第二次西 

爪味會iig會期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 

二十日止，適在斡旋委員會耶咨文送達當事 

雙方"前〔文件S/649,第七〇頁1。第三次會 

會期自本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三月六日止。諸 

君尤情本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三次會識仍在開會 

之際,安全理事會曾通&决；i案一項,着斡旋委 

員會就西爪哇及馬都拉政治演變提供報吿〔文 

件5/6/8"]。 

此 類 日 期 並 非 關 童 要 , 由 此 ^ S 分 裂 計 

劃各階段時間先後均經預爲配合，使安垒理 

事會之决策及^論皆略行遅緩。 

本年二月十七日，荷蘭代表在安全理事會 

〔第二四七次會；^〕發言，謂國政Ifi"向無榭立 

新政權之,圖，方不願阻礙一切足"反映人民 

實1^之民,運動。î"f蘭代表對西爪哇會議一事 

方迭,表亍謂此類會 i^Jè非由荷蘭政W組綠 

召集，乃係"人民所發動 '0佴據斡旋委員會宜 

稱"荷蘭代表圑: i fe未聲明第一次西爪哇會^ 

係應普逼之民苜要求而召開〔文件S/729〕"。安 

全理事會現,之報吿書：r不能證明隨第一次會 

而自動召開之第二次及第三次會俘由民衆 

發動者。據荷蘭政府辯稱，因西爪眭缺乏政冶組 

織或組械不完懾，故不得不予西爪哇"知識界 

及敎會中人"《WW瑜未來政治局勢之機會。 

對民來運動不予阻礙爲一事,伹煽動不满， 

激迤虛分裂要求則又另爲一事。共和H代表 

極力聲言謂人民匪特未積極明白表亍要求召開 

此 等 會 ^ , 而 且 反 ^ 召 開 此 等 會 ; S 之 提 議 者 大 

a人在。斡旋委員會言之確鑿，謂所,此等會 

議 皆 係 由 荷 蘭 ^ 局 組 械 召 開 。 此 與 M r van 

Klefïcns 二月一十八B所稱該國政府永t"钮蛾 

會it云云,大相逕庭〔第r五九次會>a ：]。 

第一次會議全體代表皆由荷蘭政府任命， 

無一名係由選皋而出。此類指 ï !S人員中:共 

和國人員，自無足18。第二次會;ait形言復相 

似，該次代表係由荷蘭政府所委im督(Recomba ) 

任命，任命前先由第一次會所設聯絡委員^ 

推薦。換言之，荷蘭任命之代表出席第一次# 

饑,設立聯絡委員會,該委員會推蔺第二次會pfe 

代表人選，由總督任^0由是出席第二次會；^之 

人員，均經三度試!ife,經荷蘭當局認爲砥係4 

實，始予W任命。 

第三次會;《參與人員，其中一年係由蘭 

政府所娄總督任命。其他一斗，據報吿軎所載 

I：文件S/729〕，則W各種不同方法選出"。關力、 

選犟第？次會; i代表,事前;^無預"公吿,俾,S 

週知-事,報吿書復;^ J 要 記 载 云 選 民 狻 知 

選 舉 8 ,時距實際選舉日期祇S十五日， t ft 

al至選舉日期届至三日前始悉其事者。" 

報 吿 書 並 提 及 現 1 實 d 之 戒 嚴 & 合 , 凡 

對荷蘭政府政綱政策不表同畜者，其自由集會 

之權利#遭剝奪。蘭政府並積極抹用脅、ft與 

報復手段對竹政見不同之人士。 

此等會識是否代表眞正民畲,©屬町疑,豈 

斜 第 二 次 西 爪 哇 會 竟 擅 自 决 稱 ， T 屆 第 三 

次西爪哇會；«"應視西爪味爲國家（Nogara), 

建立臨時政府'〔文件5/729〕。 

荷蘭政府雖極力戒備，但印度尼西亞愛國 

* 士 仍 設 法 於 第 S 次 會 ; i 中 獲 得 席 ， 龙 企 圖 

鐽更總督及其徒黨所擬臨時譏程，俾得at論西 

爪哞應否脫離印度尼西亞自行建國之問題。初 

各代表同實西爪哇地位；i依照Renville"協 

定,交由垒民表决决定。伹贊同全民表决之主席 

旋當衆宣^榷督來函云，西爪哇國巳在誕生^ 

程中。可知第三次會閉幕Étr,該國卽已&建立 

a程中。據斡旋委員會報吿書所載，荷蘭政Ifl旋 

改第三次會譏爲新興西爪哇國臨時國會，是乃 

茲事之悲1$結局。 

所謂馬都拉全R表决,其始末大體方筏相 

同。査荷蘭當局對馬都拉實行軍亊佔領後卽打 

禁止g"地政黨活動,故馬都拉舉行投累,事前實 

粹由商之當地政黨。馬都拉全民表决活劇"M由 

̶ 名 M r Tjakraningrat省單獨扮演。'此人於 

—九四七年九月隞得馬都拉印赏局同意, jfe 



由 都 拉 荷 印 當 局 作 介 ， 與 荷 印 中 成 立 

協;;15。本年一月閱彼召集友人糸]Ï十名至其私 

邸,唆使彼等3^"决31馬都ti建國。未及一 

卽於一月二十三日正式舉行全民表决。實則欲 

;6^-週HJÎ使民,澈底計論此事自爲事勢所小 

許，卽欲W擬舉行全民表决一事通知民衆,方非 

-^間所可"出嗟立辦之事。且投萝又未採無 

名方式，舰將投莩人依贊成、反對與棄權之不 

同分爲三批。 

馬都拉報吿螯〔文件S/7861第十九段載 

稱，一切ft關此問題之fît論，皆由政府官員頜 

導。可能之反對ïûUI:但不准發表啻見，9_爲荷印 

軍膂當局特別注甞之目榨。並就言論而言,荷印 

政府當時頒佈規例,禁止四人W上同時集會oî^ï 

印政府雖會申明，謂此等規例jè不用W禁tfc, 

關全民表决之集會，但此等規例jfe未予廢止。 

此種^民表决之結果，自可推想而知。一月 

二十九日簽名之請願書，卽依據此等虛僞投, 

結果擬就後:ê呈荷印政府。該政肝乃二月二 

十日發佈正式命令承新馬都拉國。 

諸君;3t將此事與fif人對付反對分離運動主 

張統一共和國人士之態度相比擬。一；>L四八年 

五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載稱原定五月二 四 

日星期一召開之"全印度尼西亞會 i i T已於 Ï 

月二十一日由荷印臨時聯邦政府T令"^止。n 

印政府所發命令申稱此項會原係由共和國政 

府 人 員 或 與 ^ 政 府 黨 極 确 關 係 之 人 員 所 發 

動,因是,共和國政府黨鈕械遂利用其在巴達雜 

亞所享之優遇，在行蘭統治領域內從事政冶煽 

動運動。十二原刖第二項〔文件S/649第 

貞〕t"對言論集會之自由明白表亍尊窜,而行蘭 

政府之措施竟如此， 

印政府雖千力百計，止召開'全印度尼 

西亞會;r、伹仍於本年五月二十七日召集印 

度尼西亞荷蘭統冶地區人員,舉行會;1*^萬隆。 

昨夜始行分發之文件S/842表亍此項會;g係由 

代理總督Mr vin M o o k召集主持,其目的^ 

研計印度尼西亞萆島未來政Iff之聯邦^式,俾 

便參考。此項會il之本賀,係在組/&製憲預備會 

ia，作爲依0^ "Renville原刖制定印度尼西亞 

聯邦^法之會識之先驅。 

印度尼西亞共和國:ife未被邀g與此項赏要 

會譏，被邀出席者僅^業巳成立之傀儡諸國五 

代表t W及尙未正式成立之其他傀儡各國八代 

；^。此其主要用贲顯欲造成另一種旣成事實，使 

安全理事會及共和國無可如何。 

斡旋委員會文件 S / 8 4 2 第七頁， m ^ . 

隆會iiSW巧妙之方钛避免發表該委貝會自身之 

T^o ^委員會顯不欲表明態度，使自身受拘 

束，因而採取道貌岸然之旁觀態度。伹3委員會 

仍A小狻已聲明î*ï印當局數項官言頗與一丸四 

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荷蘭代表團函件予人之印象 

相背l!〔文件S/842第三一負〕o 

此中一切事態之極端令人驚駭者，厥爲;fJi 

蘭政府對西爪哇及馬都拉政冶事件態度之轉 

變。^闞政府代表巳往迭次極力聲言，ii胃該H政 

府並未製造,方不擬製造,印度尼西35任何人爲 

之羣衆運動。本人此刻所引述者,爲本理事會备f 

二四七次、二五二次及二五九次會^席上之谷 

項言論。鬮政府代表於二月二十六日〔第二 S 

六次會議〕所發言論,云 

'刻丁舉>^之西爪1 4會p « ,係連積會^之 

第三次。此等會；i本人以爲最好應名之曰私人 

政 治 會 ; i 。換言之,卽完全不正式與非官方之會 

其後彼X聲稱 

極關重要者，卽Si事之發展^印政 

府番来參與，方未直接間接千預其事或橫施 

力 

但事實之表現則不然,聲雖雅各之聲,而手 

刖W撺之手。此等會ia lip由行印政府組械召集 

：ife由該政府任命所謂代表，閼此事斡旋委員 

會報吿書言之極爲明晰。Mr van Klefïens目 

，改變已往If,立場，或許卽受此等報吿書之 

影響，據彼坦白承認云[第三一六次會譏〕 

' 吾 人 應 某 等 地 區 A i 某 種 方 式 開 其 蹦 。 

刻T吾人業巳開其端,吾人决不引W爲恥,且a' 

爲事壩正當C" 

余對此事不擬再加菲論，此際靳欲言者僅 

爲斡旋卷員會二報吿書中均無從表矛當地人 

士 眞 , I 术 分 離 運 動 事 實 之 存 

Mr van Klef ïens謂此等新建國家係馬 

[SS;時lÉir'，曲哲解釋,頗不悔煩。彼會援引附刖 

第四項及五項〔文件S/649第九七頁〕之規 

定，P，所擬解决方案簽字後建立新國家之間題 

*於牛年至一年內，由人K自决定。彼旣S f亍 

引 述 此 等 原 則 , W 及 其 中 所 5 H 1 確 定 人 1 ? 

之辦&,本人敢問 M r van Kleffens,設立此等 



臨時國家之緊急理由究何在？彼旣會向安全ÏS 

亊會提出保證，謂"恐懼或康疑î*î蘭企圖造成 

旣成事實,使共和H無"]如何一節,事實上及 f i " 

律 上 無 根 據 可 a ' 「第三一六次會;1〕，余"了 

5 爲 此 建 安 全 理 事 會 , i s S 求 ^ , 政 ; f l 對 設 立 

臨 B Î 新 國 家 一 拳 , 停 止 2 ^ 之 I H t ？ 

此外fâ得安^理事會注實者，1^；^其他事 

項数i箱。第一件f乎及印苽;g西亞;Û渡聯邦政 

；宣。此聯邦政肝已於三月九日由i"ïJ»印度 

羣島代il總督建立。?&情附則第一項規定，蘭 

王國應於一定期間後將塌印皮羣島主權移交 

印度尼西亞合衆國。附刖第一項復稱 

'此項一定期間賴滿前，蘭王國得 W 適 

當之權利義務與責任赋予未來印度尼西亞合衆 

H 颌土之臨時聯邦政肝。' 

i ^ I ? 則 復 規 定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) f 爲 印 

度尼西亞合衆國之一州。' 

附則第二項^各州在此等臨時聯邦政府之 

內 i^if*其公平之代衷數頟。 

代理總督van Mook所建立之聯邦;û渡政 

fft殊與此二項原刖所rr條件不相脗合。則中 

Jè未聲明^渡期間係指政冶解决達成後W至主 

權移交印度尼西亞共和H其中一段期間而言， 

方未Si!在此期間内荷蘭王國町W祖械聯邦^渡 

政(fi"。早在今年二月，共和國政府卽自動提與 

蘭政府合作,共建臨時聯邦;Û渡政府，但荷方 

S 稱共和國政肝參加臨時聯邦 ; f t 渡政)^應在 

政冶解决澈底達成W後。共和H與荷蘭政府爲 

茲事合作之門從此關閉，^方單獨建立之臨時 

^ 渡 政 府 現 T 管 轄 印 度 尼 西 亞 境 內 方 所 建 立 

之 國 家 ， 去 歲 七 月 " 後 共 和 國 領 域 内 方 所 建 

之國家方在其列。 

行方以旣成事實淆亂世人視聽，令人a覺 

此一單方建立之;5渡政W卽係'Renville'協定 

所rffiifi之眞正聯邦A渡政肝。某數方面今a•攻 

搫共和國,責其不爲茲亊予W合作,共和國酋先 

發励合作之; i不計也。此種臨時^渡政 i f r之製 

：ci,其眞實目的甚爲顯明，是卽îâ-步贲施印度 

尼西55分裂統冶之計割。此舉又係一種權isPr,令 

世人;P : ^共和國現T J f e非反對朽B印度萆島政 

Bf,乃反對荷蘭政府所製傀儡H家所代表之自 

治運動。 

屬束印度政府與臨時^渡政府之區刖, 

不管化影之區別0臨時A渡政肝係由荷屬束印 

度政;fj"lt長fifl>«， Mr van Mook任》5渡趺肝 

相,其國務卿刖爲^旋委^員蘭代表ffl首 

席代;2i 。共和國曾W其此&渡政府之抗識，遞 

^ ？ ， 旋 委 員 # 但 換 余 所 知 , ^ 委 員 會 拒 絕 之 

轉交安全理事會。 

本人^欲更 W —搴提o t 5全理事會注實, 

是乃 i d " i a 修正^蘭憲 W 建立打蘭印度;？西 

亞聯合王国之問題是也。荷蘭国會第二院已於 

今年四月二十九 H 通&修正案，诙照蘭? J 律 

之規定，此項修正案;éfl經今年七月選出之新国 

會批准。 

爲政冶協商計i根擄之十二原刖中，其第 

九第十及第十二項〔文件S/649第 頁〕規 

定（一）印度尼西亞尺族獨立，（二)荷蘭及印度 

尼西亞民族合作，（三)印度尼西亞合衆國與荷 

蘭王國其他部份之聯合,換言之,此計中之 

蘭印度尼西亞聯合王國應由兩K族合f1建立， 

3èW印度尼西亞R族獨立爲前提。 

但 蘭 , 法 修 正 案 竟 未 事 先 與 共 和 國 諮 

,而匆匆予•yybfu a其時茲事可謂fi在審 

中，印度尼西亞與闊决定其本身地位之談判, 

正於斡旋委員會主持之 T 進行。抑尤,者,修 

正案中life無承印度尼西亞合衆國爲镯立主權 

國家之規定，修正案並々某数條款主張印度尼 

西亞合衆國之地位應铰低。凡此一切,其乂將引 

起共和國人士之溧切疑懼，自爲乂然之理。安全 

理事會fe;t重打聲明，確iS印度尼西亞合衆國 

之建立及其與荷蘭印度;P西亞聯合王H之關係 

唯 賴 與 共 和 H 合 作 協 始 能 解 决 , M M n m 

îTia定之二項政冶原刖。 

余欲聲述之第三項s要問题，係BSt,印度 

尼 西 亞 經 濟 生 活 因 蘭 海 ë 軍 封 缴 而 致 窒 i 之 

事件。-九四八年六月九日紐ï¦]先錄喻塏報$0 

稱，^蘭印度尼西亞對於管理海上货運事曾力" 

' 原 則 上 狻 击 協 ; 1 , 此 舉 表 亍 封 擞 4 t 和 U 國 

際贸易之舉:^Bf吿終止,吾人a此，頗a欣fô。 

Mr van Klefïens前於六月十日L第三̶六 

次 會 對 茲 桌 之 盲 瑜 ， 吾 人 聞 Z 方 同 欣 

S。本人確信安垒理事會方將因狻 

而歡欣鼓舞。但對此項敉糊之問題,吾人减能狻 

得史確切之It報,乂將於事々所裨益。^ là:委負 

會jf/第二次;a渡報吿鲁中〔文件S/787 If mm 

濟财政委員會z丄fi ,所5己载，it內某數貝曾 

表亍俾§^之薆慮。現〖之封鎖如繼镥存合,印度 



尼 西 & 共 和 國 如 繼 不 能 與 海 外 r f l 場 自 由 交 

易,刖印度尼西亞人尺勢將遭受tS皮贫M苦難0 

辛 辛 那 提 時 事 明 星 報 T t m c s StiM 

約記者曾有:>i篇通sa描寫現仃封鎖所產生之 

災,景•«。本人現r不擬朗il此等通ia之if赂， 

Wtt费安全理事會之時閱。本人茲所欲â者，厥 

爲安全理事會似麼爲此事立卽出而T沙。 

六月八日杻約時報載海牙新開一Jllj,內稱 

荷蘭曾爲荷屬束印度向美利堅合衆國商借四萬 

萬美元， W Banka島之錫產爲擔保品。，稱, 

海 牙 印 度 羣 島 錚 濟 部 部 長 新 近 曾 親 赴 頓 

打計論，JE國;â出口銀"閡tiji允貸款一萬萬 

美元，IfWSS羣島和平恢復爲先决條件。處於 

目前之政治環境T,本人深恐此項貸款可能直 

接間接用W加宽對印度尼西亞之政冶經濟壓 

力。總之,吾人可W提出一題，卽印度尼西亜 

處於政冶It勢轉變期中，爲人加"借款之責任 

究竞是否合理？借款擔保品其所,權原屬*^印 

尼人民，It關於貸款事,未徵求彼等同盲。此時 

此等貸款,極易令人it"爲耠予1，蘭政府W間接 

援助，町能3&—步增加問題之祓雜性。現1印度 

尼西亞之?t勢已如斯厳茧，任何人i勺希^力 

钹雑ft之因素能予避免。 

本人力八#査斡旋委員會諸報吿書之餘，S" 

爲此問題鹰提起安全理事會注,之事，具如上 

述。 

主席本\提議，嗣後發言如係用二麼用語 

文H外之正式語文時，應W卽時傳譯制譯爲法 

語,然後;dbi續傳譯制譯爲英語。兹事本人巳與 

安全理事會某數代表商識及之。 

Mr DE LA T O U R N E L L E ( ^ 闊 西 ） 助 理 祕 

書 長 頃 計 論 ! ^ 子 能 m 題 時 曾 向 余 提 及 此 事 , 

余表亍該項特殊ft論舉行時，因其屬力～技Hl^問 

題,此；《可予同耆。但如ft論其他問題之際,余 

麼保有要求£賴傳譯之權。 

錫法国代表自應保响此項權利。 

Mr TARASKNKO 克蘭蘇維埃〗îi會義 

共 和 p a ) 本 人 W 埒 目 前 無 决 定 或 定 , 無 論 

何叶，發3者如操非應用語文之正式語文，JIIJ 

JTWEnif^傳譯制譯爲汁語。此額特殊之淸^兄可 

能發生，但於10別lt<:flT與發言者狻致協議，其 

以蚨適宜。本人"爲現1 * 無 採 用 新 事 稃 

序之任何现由。 

Mr DE LA ToURNELLE ( ^ 蘭 西 ） 今 f " 

爲兹事不僅麼狻發" i者之同" f ,抑且應狻廳;^ 

之同誊。 

* 席 本 人 W 爲 如 K 行 擬 > a 之 程 片 ， 發 言 

者及齄衆均將表矛赞同。雖然，本人仍贊同法蘭 

西 及 f t 克 蘭 蘇 《 埃 社 會 * 義 共 和 國 代 表 之 所 

言,不將此項稈序 IT爲事規刖,而祇就個別 

形分別决定之。 

余知藓聯代表現擬就安全理事會所審;§之 

事發言，吾人擬第一次試行卽時镯傳譯法-吾 

制。 

Mr M A L I K 蘇 雜 埃 社 會 * 義 共 和 國 聯 

邦）交由安全理事會審議之印度尼西亞問題文 

件現1已,三件。一爲三人委員會又稱幹旋委 

員會之第二次&渡報吿書〔文件S/787〕,記載 

一九四八年二月至四月之局勢，二爲該委員會 

對^都拉政冶?勢之報吿書〔文件S/7861 ,此 

文 件 倘 稱 爲 關 F 荷 蘭 當 局 獨 斷 獨 行 ， 擅 在 f t 

都拉鏵辦全民表决之報吿書"較爲妥適，三爲 

R會對西爪哇政治事件之報吿書〔文件 

S/729〕，此項文件苟名'關於蘭當局建化西 

爪 哇 傀 儡 國 家 之 報 吿 書 " , 較 爲 當 。 

本 人 現 T 不 欲 对 論 第 四 件 報 吿 書 〔 文 件 

5/842〕， P《報吿書昨日收到麼予特別審；i。 

本人茲特保留蘇聯代表日後對此報吿書發表曹 

見之權利。 

本人所述之三件報吿書糸r褕上述期間內三 

人委員會參與之蘭政肝及印度尼西亞政;?f代 

表圑所舉行之政冶經濟5^ ̂ ^，』^過[#形。 

委員會所提各報吿書I*筲奇特，關j^—切 

問題,僅1fH"f蘭政府之斛？鼓述明,f }力八共和 

國人士之啻見與希望，刖§^焉个；;羊，委員會#j印 

度尼西亞共和國提案與合沙耍)ï之赏質Jè未發 

表畜見或結論。 

茲拳自非偶^現象,其所W夕AS故,實因三 

人委員會ff由美利堅合》國、比利"、澳大利亞 

三國代表钮fife,專辜锥詖荷li^殖良地之權益， 

；f能充â W决蘭及卜卩庹尼西亞共和国爭端與 

紛歧之客舰公斷人 

各報化書令人奇之第二點在 J ^ ^ 委員會 

對其本身工作連篇誇賬，企圖含人發生一種印 

象，；;2爲^委員會確W大公無私之態度處^荷 

齙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爭之和解决問題0 

伹 赏 際 刖 不 ^ ， 蘇 聯 代 表 圃 向 末 希 冀 該 委 

1*會將^何等成就。-is委貝會之舌豳自*&卽>è 



顚亍其§纟印度尼西?5人民，無所裨益。ail會G始 

卽千方"&計,緊拉束縛印庋尼西亞人民頸部之 

阁套,使彼等之命運由î^fil殖K^i:^^縱。 

現巳提交现事仿之文件卽iÊWS實癣聯 

表 團 最 ^ 劣 之 ^ 懼 ， W 及 ^ 此 三 人 委 員 會 之 

估 儕 ， 各 > i i 文 件 述 及 印 度 尼 西 蘭 督 於 一 

九四八年三月九日建立"印度尼西亞臨時聯邦 

A渡政肝"之事，jfe-胃,廣進打此事之際係採 

單镯4于動，事前並未商^卬度尼西亞共和國。該 

政 府 係 由 荷 蘭 走 狗 組 成 ， ； R 蘭 ^ 局 行 此 事 

之 爲 j è 無 商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国 之 乂 要 ， 

仰a進一步潢視共和國之權益。所聯邦政；^, 

1è無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^加。茲事:te小足 

合人鹜奇,藎因建立此項政w之本啻，卽篛建印 

度尼西亜聯邦铖稱印度尼西亞合衆國一舉，係 

發動於î"^蘭殖民者,彼等刻正運用此種方式抑 

印度尼西亞人民爭取自由獨立之要求。 

赋e?三人娄員會究對荷蘭政府此種專橫動 

作如何反應？該會旣:T立卽澈赍&事實ift而採 

取適當步驟，復未從速W此,促請安全理事會 

注反而對印度尼西亞共相國政府橫加SI責， 

其7麼膽敢抗議荷蘭艳督此等違法行動，處 

^常希望委員會立卽W仝？ 15事實促請安全理事 

fr注實。 

印度尼西亞共和H政;ffii响要求W此事立 

卽促請安5^理事#注啻之合^^權利，此W—九 

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安全珲拳#通d决某案第 

3段W後爲尤然〔文件S/678]。此段案文"要 

求 雙 方 ' — — 印 皮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與 蘭 一 " -

W及1$旋委員會將解决苽尼西亞政冶IK^題 

巡展It开不斷直接通知安垒Ï5事W'。安全理 

事會雖,此項明令，但三人委員會霣攛自制定 

不 同 程 序 , 其 目 的 顯 A 取 悅 蘭 當 局 , A 含 印 度 

尼西35方面遵行n此項程序之要it在該委員會 

力八事實上制止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直接與安全理 

事會JI訊，務使共扣國不將行蘭督及荷蘭軍 

事^局在印度尼西亞所施之不公與小Î JHT^吿 

知理事會。該委員會復力入此時共和國代表圑 

一切讀求與文件交由荷蘭â局處斷。 

荷蘭政府擅自建立所謂印度尼西亞臨時聯 

邦過渡政W問題之實體遂爲三人委員會用此種 

方法澈底眨爲與安全理事會通^之程序問題， 

委員*從未採取任何方法處现此間題之實體。 

人 委 員 會 " 客 觀 " 態 度 先 爲 何 如 / 此 顯 而 易 

見者也。 

委員會力、報吿畨屮僅列舉各項意見)^歧之 

政治間題，P3題之赏8§W及^,力ta之啻見不 

問也。伹目前車實顒明，此等S要政冶間題 

ihi仝民表决之皋rrw及;i;f产何處舉行全R表决 

W决定;^處尼民仍願隸臈共和國抑脱離共和國 

等問題，印度;C西亞:It和國與荷蘭政府迄今fpi 

未狻致協！；!!。至力\^民;》^會及人K代表之選舉 

與夫其他,要政治問題,雙方:/r未曾狻致協;Its 

所"未能協;s之故，顚係因î"1蘭政W及其黨33 

之利益與印度尼西亞人民之利益 i t接銜突之 

故。荷蘭政府及其^羽千方，計削â非口度尼西 

亞共和國之力量，令其獨立生存無?》繼賴,jfe^ 

使 其 加 人 丄 文 所 之 " 印 度 厄 西 亞 合 衆 國 此 

際卬度尼西亞人民刖追求不同之目悸，是卽反 

抗 外 民 統 冶 ， 逑 立 g 主 獨 立 國 家 。 

î i 蘭 所 督 不 待 雙 方 對 上 述 間 題 狻 致 

ia卽力^H^都拉島舉4ï全民表决，不斷運用 

政治手腕,於西爪哇建立傀儡政;。彼會頒怖特 

別命令，宣佈此等地區爲"獨立國家"。復强將 

各《 i s镯立國家剷;^*?蘭1*局統冶T之印皮 

尼 西 亞 範 圍 內 。 並 嗾 使 其 走 狗 在 各 獨 立 ③ 

家建立傀儡政肝。 

請卩 " m 都拉公民投究如 M 舉"？荷 i î 駐 

印尼m督芷式承:"s , rrm «局及其走狗利用 

馬都拉民;! 15泰+係JSg文肓;^缺慽——此爲蘭 

^來統治印皮尼西亞之成效——用口頭,pii 

之方汰;â行都拉脫離印度尼西亞;Jfc和國之仝 

民表决。婦女則不准參力D,此誠違反聯合國魯章 

之!卓則。 

共和国代表B1會聲稱，在若干區域內民；^ 

曾詢問个民衣决之本質與啻義，但負责辦理表 

决 事 務 之 蘭 官 員 答 稱 此 等 間 題 提 出 之 

乂耍，焱事之意義ft爲顚明。'任何反對全R表 

决 之 人 士 均 未 狻 , 發 表 ^ 見 之 機 酋 。 抑 尤 , 

者 ， 凡 屬 数 R 衆 表 亍 反 對 都 拉 脫 離 印 度 

西亞共和國之地域，表亍反對者均被傳往i,PA 

寄共總郤盤問。荷蘭軍事當局JèW同樣强制孑 

段施*^反對脫離共和H之]都 t i各村居民，例 

如Kemaioran, Bjngkalan等;皆是。彼等均 

铍傅前往荷蘭憲^艳部受厳厲之fl間。 

由此可知，；fî蘭â^TjS用膠pji手段W及 

他同樣不$》與^理方法，威#瓦衆WJC行全民 

表决，tL屬^據確繋之事實。 

七 



西爪。脱離卬皮尼西亞共和國zHlii, t 

係 用 同 等 方 ^ 决 定 。 局 廿 召 集 其 走 狗 

* 三 - 久 ， j Ê 宣 佈 $ 三 次 會 西 爪 哇 P T p I H 國 

會"，包辦"政iff â^' ^舉，1è於â/ikOB儡國 

^ 後 了 W承âS。西爪眭人R曾對荷蘭殖R當局 

此等4UJMT;P5提出餱#抗》^^抗;;&宣言Jfe徑西 

爪咋feR;r"t"iy;名簽署，但荷蘭駐印尼IS督 

一槪S之不5?。 

鉞如共和H代表ra所言，任何無偏見之人 

士如狻^fe都拉之全Jit表决及西爪哇之"選皋" 

係;6^戒厳令頒佈之T舉行，刖對此等表决與選 

舉之 f t 質及結杲均^澈底誡。由此知，荷蘭 

總督運用政治軍事手腕，强將戶J都拉島及西爪 

哇0印度尼西亞共相國馕抱中擢去，現"T並企 

圖由荷蘭覃*與殖民^局統冶共和國額土之政 

冶,凡此巳成確實之事實。荷蘭總督並自荷蘭政 

W豢養之印度尼西亞傀儡中挑選走狗一批，供 

jys使。此足令吾人注暂者,荷蘭總督命令中 

Jfe曹規定維抒傀儡&^取償辦汰,其法係於曰 

後由荷蘭1§局《^印度尼西亞人民擔負此項费 

用。 

任何祌*淸晰人士！^知î"r齣a局St付印皮 

尼1 ? ^亞之此等"爲，顯3能解决 i l及印度尼 

西亞#：和國之政冶門題。反之雙方之關係將日 

趨褸雜緊賬。 

三人委員會致安全理事會之報吿書非mi 

荷蘭當局在甩都拉及西爪哇之專橫與非法;h爲 

不予譴責,抑且贲際予W鼓勵。具见î*î蘭赏局此 

等々動典丈三人委員會之態度，安全理事會不 

僅不能5"許，而且jf詳爲審査而加"譴責。至於 

荷蘭當局强使\^都拉及西爪哇脫離印度尼西亞 

一事,方jif"爲非法仃動。 

茲at審査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經濟談 

之 結 果 。 共 和 國 現 T 一 如 往 日 與 外 國 維 

持賀易關係,其領土已F海上爲荷蘭海軍封鎖， 

於陸上爲荷蘭陸車封鎖。共和國產糖及煉糖工 

業已遭îlS大困難，其食糖輸出之機會業經条D 

奪 。 荷 蘭 代 表 圑 利 用 各 稻 口 贲 缺 乏 乂 要 

之權力爲理由，迭次反in印度尼西亞代表圑解 

决 此 等 問 題 之 而 三 人 委 員 會 則 僅 適 用 

協pi«'則此等問题時，#‧發生困難。 

簞隊違反Imggad】ati協£，遽攻 

度尼西和國之i^J杲，已一如常誠所可《IJ斷， 

使ft蘭，(；^^共和fSi丝濟^庶之Ho荷蘭^局猾 

知足，停戰W後進行勘界時，彼等另又镀 

得廣3?產糧地區一一Kemit區域——-處,倂 

入Ji?自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掠得之頜土內。委 

員贪承;:"共和國於釗界之際,曾損失肥沃地區， 

其 ! a 秸 數 千 英 畝 ， 佴 ^ 委 員 會 竟 同 此 廣 大 

地區移交荷蘭當&。 蘭當局爲三人委良會所 

縱容,割據:相國產米區，是不啻使共和國鄰近 

消畏Is《人民陷方～饑饉0 

三人委員會旣偏祖荷蘭 i局，認許顚屬不 

公之"豳,使共和國領土經濟兩遭損害,刻又提 

s f e共和,當局W適省儕格向 î i蘭 i "局膦買大 

^0^] 員 會 此 種 " 斡 旋 , 其 結 ， 爲 何 ? 共 和 

國Z大米爲人劫奪，今a受命M劫奪者購囘其 

原 , 之 大 术 。 

某等政界人士竟稱此舉對印度尼西亞人 

士爲'公正、爲"斡旋。印度尼西亞人士對此 

等 ' ！ ^ 旋 與 公 正 , 見 解 異 是 ， 自 無 可 疑 。 

三人委員*從未採取緊急措施，使共和s 

對外濟與賀易關係K復正常狀態,徒夕/^聲稱 

現T陸地邊界及海上貿易運輸，限制恭嚴，益 

W 交 通 阻 滯 , 致 共 和 國 管 轄 區 , 濟 政 治 兩 或 

困難，允Wf*械物及交通工具極缺乏"L文件 

S/787第一四頁〕。委員會雖,此等聲:<zÈ, 

今尙未採取任何;*策,Wiat改善共和國之經濟 

地 位 。 共 和 國 代 表 圑 雖 紙 要 求 蘭 ^ " 局 " 運 輸 

交通工具祖借印度尼西亞共和國，委員會對此 

方不表贊同。 

再者，馕#和國代表圑請求准予印度尼西 

5?共和國自國外購買重要運輸交通工具及其他 

物資時,此;i方囚荷蘭當局之饯€而遭拒絕。凡 

此 一 切 足 徵 蘭 ^ 局 因 受 三 人 委 員 會 縱 容 

共和國實行經濟封敛。此項政策之目的乃在4 

使共和國方'經濟方面屈膝，從而利用共和國經 

濟困難，；â使共和國接受荷蘭政府HS爲é利y 

己之政冶經濟條件。 

徴諸全部事件之演變"及印度尼西55問題 

之馇展，卽知此項結論之不BS。其始也,荷蘭對 

印度尼西亞共和H從事殖民地戰爭，施於一九 

四七年三月》â使共和國接受Linggadpti協定。 

此項協定簽B了兩三月後，乃,荷蘭破壤條約# 

對共和國株取軍事行,之,，随後荷蘭軍隊佔 

據共和國領土及耖濟富*地區多處，mrung 

gadjati協定中荷蘭承F印度尼西亞:Jfc和國F 

爪哇、JS^都拉及蘇門答職各地之事W政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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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*î行閬及英聯：E國萆隊所佔據之地區遂漸 

還共和國渚is-槪不顧。直至一九四七年八月 

全理參會迭次1 此項對共和國之新軍事 

攻勢始仃停止。嗣後荷蘭及三人委員不斷W 

政冶屨力相加,：â使共和國]!?^*:年二月接受一 

項新協生，《"S協定內容較Linggad)ati協定尤 

爲惡劣,其祖it 豳之處方愈形昭著。 

委員會報吿書所述各節表亍1，蘭政肝H企 

圖 仗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S 聽 從 己 啻 , 这 不 惜 逾 

;14所謂"Renville"協定之規定。行蘭政府違反 

協定W單獨"爲建立"印度尼西亞聯邦政府'， 

都拉西爪哇兩國及其傀儡政疳,Jfettl緊 

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實行經濟封銥。 

^蘭政府所W在印度尼西亞钩iiAf角其用 

奋甚^顚明，帝國卞義方施其分裂統治慣技 

耳。F卩廋尼西亞共和國颌土多È巳逍釗裂： 

漸遭受爪分,又復包辦全民表决,並由荷蘭駐印 

尼 總 督 1 令 宣 怖 共 和 S 各 部 獨 立 H 家 成 立 ， 

同 iHN"f蘭走狗藉產生代政肝機構之事爲掩 

充任傀儡國家*長。在印度尼西亞:ifc和國周 

圔設立傀儡国家之目的在ft'lSs,和國之政冶及 

铧濟力量,務使其窒&至死而後已。蘭殖K者 

》11正擬利用此等傀儡政肝，W恢復印度尼西亞 

殖K制度及其統冶權力。若輩力"贲打此等計劃 

之^,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權益橫加1*锄， 

對方^印度尼西亞人士從事^勇民族解放鬬爭及 

自建民主民族國家——印度尼西亞：和國—— 

所璦之逆展刖多方破壤。 

荷蘭政府此項政策實與聯合國寄章之基本 

原刖相昔馳，安仝理事會對此等It勢Q不if漠 

視,M如是方能維繋其^高使命, jè爲爭取獨立 

從事鬭爭而遭受無辜軍事侵略犧牲之印度尼西 

亞人K<維瑾權益。^！^聯政；^對印度；^̂ 西亞人民 

之民族解放鬭爭及其#取獨立與民族S决之期 

望，K表同It 。維瀵印度尼西亞人民權益之舉實 

與聯合國寄章之崇高目的悉相脗合。 

蘇聯代表圑業巳堅决聲言，一切企圖撲滅 

印度尼西亞人民鬭爭之國家，因其^聯合國會 

員國,故膺負厳a責任。至於蘇聯，嗣後自將一 

本初衷，W充分瞭解與问情之態度注視印度尼 

西亞人R爭取镯立自由及术其在國際胜會間 

應;^地位之願望。 

Mr H O O D ( 澳 大 利 亞 ） 關 卬 度 尼 西 亞 

iS前具相，今B吾人已狻Jf&*代表详盡而充實 

^，論,尤W印度代:之演;；,】爲,。本人小欲力～ 

此際另^于^所坩益。P§^jJbJ4外，;K他詳*之内It 

及特殊之,義足食補充者爲數仍多。余啻理事 

會 終 , 狻 悉 之 一 日 。 但 吾 爲 ? B [^各代表所 

言巳足使安^^理事會確知卬度尼西亞"Ren 

vil le協定雖巳稀結五六月之久,其谤勢仍由 

安全理事會注視。本人?^爲此中It勢乂• ̂貝由理 

事會繼賴:T斷注視。安全理事會；1,貝力Ni當時 

期就此事而爲新决策。 

敝國政肝對^事關懷之深,»盧之切，一如 

往昔。本人益欲，,此際聲明本日理事會中對斡 

旋委員會之評̶̶指蘇聯代衷之言論̶̶自 

不適用力～該委員*澳大利亞代表。 

澳大利亞與印皮尼西亞爲近鄰，澳國a»望 

此問題能獲f^̶公正而持久之解决方案。解决 

方案如欲持久,則乂,貞公正。此等態度當爲安全 

理亊會本身之態度,徵諸理事會各次辯論內容， 

卽知此^之;^誣。 

安全理事會曾ANÉ次决；il案中，表亍希望 

印度尼西亞間題狻致持久之解决方案。安全理 

事會此項願! 1如不能力、g前事件進展中實現， 

或竟獬實現之可能，刖本人W爲理事會乂無由 

：W現其願望。本人感覺安全理事會方不致误信 

a其所希望可W進一步解决印度尼西亞問題之开-

W事實上業已存在。 

0 令人深或痛苦之顚明事實，至 > 應 * 

-fà是卽"Renville 協定所規定之各項談 

判,極爲遲緩是也。協定締桔至今，爲時數 

月，按呷常理，各項gJl判麼*具體而:a足之進 

展,尤W關於所擬jfl渡解决方案三要W,卽全民 

表决問題、過渡政肝!!3題、共和國駐外代表問題 

之W判爯然。佴關於該三項事件,安仝理事會迄 

末 接 得 任 何 報 ' g , 表 判 已 獲 , 確 實 進 展 ， 足 

促成協識之建立。 

反之,敝國政府之耆，認爲數月來之討論， 

非伹贫,不合理之拖延，仰且發現故實鼓勵拖 

延之證據。印度尼亩亞蘭當局利用拖延技倆 

W進行理事會尙未洞悉之某種企圖，茲事方* 

證據。 

；î"f蘭代表上jijîĵ 安全理事會會；！!席上〔第 

三一六次會;1]婉言對安今理事會重行提出iil 

證，謂印度尼西亞荷讕當局及在印皮尼西55之 

豳代表具有遵昭^ 4^理事會意lîr澈底達成 

'Renville"協定之堅决ifi)充分之决,I o 

九 



K i ^JlUfl保S耠予:56；仝现事會之印象 

爲何如荷ay代衷發言之pî^Jï事會各理事或可 

藉此機("rSJfJf代idîTwË -U期間內印度尼西亞 

之勢發展多加研 5 t 。 會各ïî事至少町於 

mwm^ m f J 卜 種 印 象 , 定 事 實 之 發 展 與 荷 

il代农听拢保》，不蠱相符。本人;^擬於此際再 

論述此事。 

本人iS擬論述本問題之緊急方面。5^事自 

戋仝辜會上次會某後卽巳發生。本人e方M: 

次會席上敦促安全理事會耱鑌注視巴達^_亞 

討論$進展0本人曾於較，之會;^席上〔第三一 

六次會;31]敦促^夸ÏÏ事會澈底査詢斡旋委員 

會 之 工 作 ， 其 目 的 非 乂 爲 指 員 會 W 工 作 方 

針，而在使理事會各理事可W深信該委員會確 

係 « c l ? 其 所 定 程 ； r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打 事 。 

本人4"中現,成功湖新聞部今日發出之新 

閎一刖，內稱在巴達維亞舉行之荷蘭與印度尼 

西亞談il暫時中斷,^事業已决裂。據此項公報 

所載，荷蘭代表圑代理主席W此項結論正式函 

知幹旋委員會。函中ife謂Mr Du Bois 六月 

十曰送達Mr van M o o k 之 公 文 , 係 極 M 機 

密之文件，現,發表。荷蘭代表圑已爲此事向荷 

蘭政府請矛。在訓亍未會到達W前,荷蘭代;^圑 

W爲Pî»關實施停戰協定之SHiJ可W繼續舉行 

外 , 兩 代 表 m 之 談 m w 時 , 止 進 打 。 

誠如安全理事會所知,本日報章對兹事亦 

*紀載。由此可知,安仝理事會兩次會違相隔雖 

僅一週，但斡&委員會之地位竞,急遽變動。本 

人茲不擬毪豸巴達雜亞談判巾止一事之可能嚴 

Jfift。本人只爲談^=«中止之通吿本身巳足"表 

亍其*義所在。本人此際聲述茲事之目的,乃在 

促請坷事會注啻。蓋無論就輝事會本身之職權 

抑钛理事會,j兹事之經1",態度而言，理事會對 

上述It勢均不if置若罔聞。 

據余所知14旋委員會迄末就此事正式呈報 

安，事會。本人係由業經公佈之新聞稿中狻 

*茲事。但本人此！^提;^安全理事會應於此次 

會;^席上對上述It勢IF式予W注曹，jfe考盧採 

取乂 ITiE當it驟，俾理事會對印度尼西亞局勢 

仍保;最後控制。理亊會或可卽着^旋委員會 

就^事具報,或呈交上4公文之文，俾便理事 

會 充 分 明 贍 此 亊 儘 罕 狻 得 結 論 ， 甚 或 

A 3 ! l。本人; i爲茲事不宜無端拖延，安事會 

自可請斡&委員會提出關]巴達維55碓實淸'兄 

之 報 而 乂 , 數 n 內 踅 " 集 會 , f f i 論 卬 皮 尼 西 亞 

問題。 

Mr VAN K L E F F F N S ( f ï 蘭 ） 澳 大 利 亞 代 

表適纆發苫，謂5{Hi〗業巳决裂。本人茲欲就此事 

而爲聲述。本人願向安仝理事會提出特別fJN證, 

俾諸理事不致?5此等不確實凊Ë«所瞒蔽3 

委員會日昨會發出新聞一刖，頃澳大 

利亞代表跛引述其一部,本人倘狻諸理事允許 

願宣^全部。安全理事會及整個世界人士將自 

新聞:^文中充分獲番事實之眞相，並證實本人 

之聲述爲正確。本人對兹事之正確解釋如I 

'21?判現巳暫時屮止，It所談判僅指政冶協蕺 

而言。而ii^判僅在巴達維亞蘭代衣圑未接猹 

荷蘭政府關J^SHiJ之新311令W前暫d屮止。" 

至關於實竑停戰定之Sl^+ij ,刖仍在繼賴^行 

中,理事會不久卽可明瞭此中ItJE^ 。談判停止者 

僅爲重娈問題之一àg。新聞全文云 

"印度尼西亞M題幹旋委員會本日（六月寸 

六日）Jï^巴達^亞發表新閗如I 

荷蘭代表圑今日通知安全理？^會^旋 

委員會，;；胃;^代表圑鑒於Mr Coert Du Bois 

(美國代表)iT^六月十日遞交Mr van Mool 

之極搀^文件業^公佈， i i"爲其與印皮尼西 

亞之SfH^iJ允宜'暫行中止V 

"荷闌代表團由其代理主席JonkheerH 

L F K van Vredenburch簽署,所發出之函 

件全文如1 

敬 啓 者 ， 荷 蘭 代 表 囿 鑒 M r Du 

Bois本月六日遞交Mr van Mook之極機 

^ 函 件 業 經 公 佈 , 刻 正 向 蘭 政 ; f i 睛 亍 中 。 

311令未曾到達以前，荷蘭代表囤卩"：^,^關力A 

實施停戰協定之判; i 繼續舉行外，兩代表 

團所舉打之;iU! M允宜暫行中止V' 

^ 旋 类 員 會 咋 日 發 出 之 新 M 如 T 

方函件係致榦旋委員會主席，；炎函力A 

荷蘭印度尼西亞會条指^委員會所定今晨會譏 

卽將開始時始行送達。 

'荷蘭代表圑未出席此次會-^ ,到會者唯 

斡旋^員會委員三人及共和國代表圑代表。委 

员 會 本 ^ 主 席 比 利 時 代 表 M r Raymond 

Herremans卽席s"衆宣讀荷方函件。 

'Mr Coert Du Bois ( 美 國 代 表 ) 後 表 

聲明，稱 

'本人茲欲螢表數Bit考。海牙关國大 



使館吿余,外傅時事雜誌記者Mr Schorr爲 

文長四i"言,記妝彼訪問今之經Ac此項傅閡 

完今不確。上星期四本人與Mr van Mook 

談話前後，本人"及本代表ffl任何代表均未 

與任何新聞?S者及代表圑W外之任何人士談 

論玆亊。今晨本人會接見美國記者,彼等向余 

保證,謂當發表聯&宣言,聲明本人jfe未發表 

關 J : 述 文 件 之 任 何 & 。 

Mr Di/Bois此項聲明與澳大利亞代表所 

撣出之問題並無â铙關係。Mr Du Bois似係 

受人靓仏,余方不苍ai吿者爲何人。茲爲宣佈此 

事始未俾明眞相，Jfe爲Mr Du Bois主持公道 

起見，特將其所作聲明與該新聞之其他部分一 

併 宣 ® 。本人^^繼續宣凟新聞其他部分如T 

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Mr Mohammed 

Roem當卽鼓言，對蘭代表圃利用此等理由 

採取此項動作，表矛遺慽，謂其所持理由，共 

和S代表事前並無所閬。彼又5g爲蘭代表圑 

如不擬參加會，實應依照^事規則,力^fà t 時 

間前預>fï通知。彼及共和國代表團對任何信 

件及公文之公佈事一無所知。M r Raymond 

Herremans (比利時代表）刖謂所述文件如確 

a 洩 露 報 界 , 斯 誠 出 人 實 料 之 非 ^ 嚴 1 i 事 件 ， 

應!^緊急程序處理，是Wfï蘭代表圑雖未力M 

十四小時前預通知，：r不爲過。比代表復eH, 

觀夫 M r van M o o k 與 M r Hatta今日之會 

SiJ ， 彼 Î L ^ ' 爲 妇 力 ～ 現 階 延 期 舉 打 , 任 何 力 

a均無妨礙威不便之處。至是Mr Roem 51求 

對此點保留其發言權。i稱彼將W茲事發展經 

^ 通 知 M r Hatta,俾其抹取同樣歩驟。此次 

會 遂 致 一 無 所 成 而 散 。 • 

荷蘭當局È忍爲此項文件之宜佈一文件此 

際 不 在 本 人 手 中 一 A i 及 因 此 而 起 之 a It作 

用 , ; f t 礙 政 冶 商 之 順 利 進 打 。 本 人 謹 吿 理 

事會彼等自-_a爲此向其本國政府請《。在此種 

困難而微妙之談判中，此皋自屬正常,彼等一面 

向本國請矛,一面通知委員會，謂因此項原故， 

在未貧奉到3 1 ¦令Wiii î ,荷蘭代表圑爲論允 

宜暫行中止。此龉:^本人頃向安全理事會宣謅 

之 文 件 之 - ^ 。 

試 問 世 間 誇 大 歪 曲 眞 相 之 事 ， 豈 , a 甚 

力、宣稱判業已决裂者乎？事實上31^判：Ê未决 

裂。余胄世人均將承E{l烕情作用對此等微妙谈 

^^|J；^^展决無裨益。政治協定之談判僅一時中 

斷而已。余再度jR申此tê省，乃冈赏施停戰協 

定之談,仍在進行之故。本人S欣吿理事會， 

Mr van M o o k 典 M r Hatta H昨舉行^益 

大局之長談、雙方感ft融洽。吾人不應對現局承 

所恐慌，吾人JÉliK恐慌之理由。 

諺云發言愈少刖成事愈逨。"吾言巳畢， 

此語轉贈理事會諸君子。 

Mr PALAR ( 印 度 尼 西 亞 ） 本 人 爲 駐 印 

度尼西亞荷蘭代表圑中止談判一舉，係極端饿 

要之事。本,©欤知缺判中止後何時始能賴開。 

本人深W澳大利亞代表之啻見爲然。余f^全 

理事會 i f着斡旋委員會將此中I t具報，俾理 

事會得儘早提出討論。 

蔣 廷 鉞 先 生 ( 中 國 ） 本 人 ^ W簡單間題一 

刖相詢。主席可否11斡旋委員會從速將六月十 

H Mr Du B o i s 遞 ^ Mr van M o o k 之 機 ^ 

文件送交吾人査閱/ 

Mr PILLAI (印度）本人僅欲 W —事相 

詢。行蘭代表頃宣讀文件，內云,茲事?$及Mr 

Du Bois致巴達锥亞行蘭政!某項內容不明之 

文件公佈問題。Mr Du Bois稱 

"本人茲欲發表数言備考。海牙^国大使 

館吿余,外傳時事雜;*記者 M r Schorr爲文， 

苌四千言，‧>£救彼ii(；問余之,^。' 

本人今晨閱報後，卽遍豳時事雜登載此 

項文件之期日余不能宣誓，-11余之所言絕對確 

實。但余査詢後始#時事雜，未登载此文。由 

此余乃發生疑問多端。本人*未親《翻閱畤事 

雜^,但假定今之消息及根擄，一如余所深ft, 

並未十分錯誤，X假定分所狻W事雜從永登 

載此類文件之消&，與確^訛,刖昨事雜5*駐巴 

達 維 亞 通 訊 者 寄 往 該 雑 ; 之 文 字 , 何 以 未 

問世，卽爲衆所週知,此誠耐人尋味之事。 

主席吾人日前尙永接狻任何方面正式致 

安全理事會之報*。肩任何正式消e來自任何 

方面時理事會自將就此事再行ftsir研充。余知 

印度;？西亞代表:iè未言明d否自該國政ifr狻 

^關此事之任何消&。吾人所閗之正式聲明僅 

响 M r van Klefïens所:^之聲明。 

Mr VAN KLEFFENS (荷蘭）此項聲明係 

lyfe委員會自行發表者。 

主 席 减 閣 此 文 件 ， 伹 安 全 理 事 會 

及if書處均未接到。 

Mr VAN KLEFFENS (î"r蘭）；》項聲明係 



- 種 公 吿 。 

* 席 吾 人 斡 ] 委 員 會 所 t t f 報 吿 誊 

四件,但未述及;^娄員*對《"i^間題之耆見， 

致使安仝理事會處理此,a覺困難。如孩委貝 

^對此等pg徑贫發表曹見，M廡^焱条乂蚨容 

i i , 或許已吿解决,:r未可知。 

安全理事會已爲;T寸諭此^問题開會二次， 

伹 發 B 各 代 表 對 此 事 : ^ 永 , 提 ^ 。 本 日 T 午 吾 

人將脍比利nl=代,之Èeà, 在;^項演詞^表 

後,安全理會仍未核狻任何提議,刖吾人可通 

知斡旋^員會，僅此等報吿書業已收到，吾人 

：)TP]"徵求彼等!^ij^此等問題之言見，便協助 

全理事^採取適！"步驟。 

吾 人 現 暫 行 休 牛 P 時 再 行 集 結 

束關]此事之Ft論。此舉9&時倘非;Û久，刖吾Â 

P了繼續《論日稃第三項目，卽原子能委員 

會 , 三 次 報 吿 書 。 

f牛後一時二十分散會） 

第三百二 

-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星期 

主席 Mr F E L KHOURI (敍利亞）。 

出席者f列各國代表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 

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亜、％克蘭 

蘇維埃社會主義^和國、蘇維埃祉會義共和 

③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譏事日稃同第三二二次會譏 

(文件S/Agenda 322)。 

一三人繼續11論rn廋尼西亚問題 

(澳大利亞代表Mr Hood ，印度代表Mr 

Pi l la i ,荷蘭代表Mr van Kleffens,菲律賓 

代 表 M r Lopez .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 

Mr Palar,俱OS*席lit,就安仝理事會席。） 

M 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） 今 & 之 

會〔第三二二次會議〕人述及前数日內印度 

尼西亞 M 題斡旋^員會工 f 1 逸中會發生一事 

件,致使謀求政/6解决之SJH^'J中斷。 

荷蘭代表申言^；^^^纟暫停，皆在使荷蘭代表 

圑 得 向 本 國 政 婧 矛 。 

鬮:!^此點中國代表曾建;;8主席誚委員會將 

Mr Du Bois遞交Mr van Mook之正式備S 

錄令文:ê交安全理事會o現時吾人毫無it報足 

使吾人相信該備&錄業經斡旋委員會it""了，或 

爲娄員會正式文件之一部分。故安全理事會係 

W何項理由着;^委員會將該文件;â交理事會， 

致 使 文 件 因 此 狻 俜 其 所 末 備 之 正 式 I * ^ 

委 員 會 係 由 負 責 而 , 錚 驗 之 人 士 钮 

成ofî巳;^龙W影響其所負使命之事件發生,P多 

會â不能3«tr》事件提出報吿。安全Ï1事會最 

近通>û之决案均卷斡旋委員會將卬度尼西亞 

之政冶解决^展情?直接通知理亊會〔夂件S/ 

三次會議 

^後三時紐糸 J成功湖舉行 

678 J, jfe稃"^向理事會報吿西爪哇及《3都拉之 

睹勢〔文#8/689〕。似此It形,本人實不知现事 

會究,何項充分理由再行311亍委員會。委員會 

在肇事地點且每日與雙方接觸3其所處地位赏 

較吾人更能明瞭麼如何處理該事，而在另一 

方面，方熟知何者足使其所擔任之困難使命51 

I 複 雜 。 

本人説明此點W後，卽擬專論1"前各報吿 

中所述事赏，:ife求閛明各;S事實之眞象。 

上 次 安 全 理 事 會 討 論 印 度 尼 西 亞 題 時 

〔第三一六次會>a〕，業巳接狻斡旋委員會第一 

次臨IfV報吿〔文件S/649〕。>^報吿載明該委員會 

在不久W前，準確言之,卽在一月十七日，所得 

之 兩 項 重 ^ ^ 杲 第 一 項 成 就 爲 簽 定 一 停 戰 協 

定第二爲雙方接受若干原刖,作爲;^求印度尼 

西亞境內問題之政冶解决之根撖〔文件S/649, 

第一〇五頁及 頁〕。安全理事會對此兩項 

成就2"爲滿啻，因其與八月一日原决譏案L文件 

S/459〕之雙fl"目的適相符合所ii胃雙重目的,卽 

淳戰與爭誧之和平解决是也。 

本人頃，二月十八日决il案〔文件S/678〕 

着斡旋委員&隨時向理事會報隹政冶解决之進 

展tt?f^。因此,委員會]^五月十九日提出第二次 

臨時報吿〔文件S/787〕，内載截至四月三十日JL 

之展Il3t^。 

本人W爲吾人if予注苜之第一點刖爲停戰 

協定之實施題，蓋 Ï J事會B始卽"停止流 J f n 

及 暴 行 爲 ^ 基 本 任 務 。 各 镇 事 國 指 淤 之 安 ^ * 

員會矜;^ I I員會之協助特別注啻此點。報吿 

第 五 t 屮 " ^ 及 此 l " j 題 ， 曾 明 ^ 旋 ^ 員 會 如 何 

得颌亊[il及其軍辜顧PÎJ玉十：ff人（旋减爲四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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